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
榕职院学〔2017〕25号

关于开展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第四届学生第二课堂（晚活动）“优秀项目”
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系（院）：

学校开展第二课堂活动以来，各二级系（院）结合学生行为习惯养成、综合素质拓展、职业素养培育、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精心设计并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第二课堂活动，在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为进一步推进学生第二课堂（晚活动）精品项目建设，拟决定开展学院第四届学生第二课堂（晚活动）“优秀项目”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时间

2017年5月—6月
二、评选形式

评选共分为日常检查（30%）、相关职能部门现场观摩（20%）、成果展示（50%）等三个部分。
（一）日常检查（30%）

日常检查以学生工作处牵头，组织学生督导小组开展检查，主要检查学院第二课堂活动精品项目活动日常开展的情况，按照各项目出勤率、违纪率、指导老师等进行打分，分值100分，具体计算为：日常检查分数=（出勤率-违纪率）*100+指导老师（或学生导师）分数。（项目全过程有指导老师在场加10分，学生导师加6分。）

    （二）相关职能部门现场观摩评选（20%）

现场观摩评选由学生工作处牵头，组织教务处、学生工作处、团委、宣传部、公共教育部、马克思主义学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参与第二课堂活动精品项目现场评选。主要根据各二级系（院）活动的项目立意 （25分）、项目实施过程（45分）、项目开展实效（30分）等方面进行打分。观摩会评选分值100分。
    （三）第二课堂晚活动优秀项目成果展示（50%）

优秀项目成果展示由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现场打分。分为汇报与成果展示两个环节。其中汇报情况主要根据项目立意、项目指导、软硬件支持、项目成效等方面进行打分，分值60分；成果展示主要根据活动组织、特色与创新和职业素养提升等情况进行打分，分值40分。
     三、成果展示具体要求
（一）汇报环节由项目相关负责人采用PPT、视频等形式重点围绕项目从学生专业学习、技能培养和综合素养养成的紧密性、项目开展形式的多样性、项目经费使用和软硬件支持的有效性等内容进行汇报。

（二）成果展示环节由项目所属各二级系（院）对学生参与项目获得的成果和特色通过现场表演、情景模拟、视频播放、学生感言等形式进行现场展示。     

（三）项目展示时间分配：各学院两个环节总时间按照项目个数进行分配，其中一个项目为8分钟，两个项目为12分钟，三个项目以上为15分钟。

附件：1.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第四届第二课堂（晚活动）“优秀项目”

        申报信息一览表

          2.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第四届第二课堂“优秀项目”观摩会评分

            表

          3.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第四届第二课堂“优秀项目”评选展示评

            分表

          4.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第四届第二课堂“优秀项目”日常检查

            评分表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

                            2017年5月28日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             2017年5月28日印发

